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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科学通【2021】37 号

关于扎实做好 2021 年暑期学生留校工作的
通 知

各教学院：

暑期将至，为扎实做好留校学生的教育、管理和服务工作，

着力构建学生假期留校的长效机制，将“以生为本”的办学理念

落到实处，确保暑期学生安全和正常运转，现就有关工作安排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成立暑期学生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钟儒刚

副组长：李建兵

成 员：教务处、后勤处、资产经营公司、图书馆、信息中

心部门负责人，各教学院党总支书记

二、申请资格

坚持非必要不留校原则，但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申请留校：

1.暑假期间有考研学习规划的学生；

2.由学校统一安排的暑期社会实践任务的学生；

3.由学校统一安排的咸安与温泉城区实习学生；

4.需要参加创新创业训练、学科竞赛、课题研究等学生；

5.家庭所在地为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学生；

6.其他确须留校学生（由学生所在学院审核）。

三、申请流程

采取“线上”申请审批的方式进行，具体流程如下：

1.个人申请（7 月 1 日——7 月 4 日）：学生个人前往湖北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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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学院“网上办事大厅”，进入“留校申请”，如实填写相关信息，

提请暑期留校流程，提交至所在学院；

2.学院审批（7 月 5 日——7 月 6 日）：各教学院要严格对照

申请资格及时进行审批，不得宽限，不得延误。对不符合申请资

格的学生，要予以驳回，及时反馈，并耐心做好对学生的解释和

疏导工作；

3.及时报送（7 月 7 日）。对符合申请资格的学生，汇总填

写《湖北科技学院学生暑假留校申请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于 2021

年 7 月 7 日 11:00 前报送至学工处学生事务科，纸质版由教学院

党政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，原则上逾期不予补办。

四、留校安排

（一）住宿安排

为加强对留校学生的住宿管理，全体留校学生必须服从后勤

处宿管中心的统一安排，按照校区相对集中和院部学生相对集中

的原则进行。学生住宿整体安排如下：

温泉校区：东区 3 栋、8 栋；西区 6 栋、7 栋

咸安校区：寝室不做调整，留校学生住原寝室

留校学生须在宿管中心公布住宿安排后三天内按时入寝。

（二）教室安排

为给全体同学提供一个安静、整洁、舒适的学习环境，学校

开放一定数量的带有空调的自习室，以方便同学们集中自习。自

习室的安排如下：

温泉校区：教 2-201、202、203、207、209

咸安校区：教 1-101

教室开放时间：

上午：8：00--11：30 下午：3：00--6：00

晚上：7：30-10：00

（三）图书馆安排

为方便同学们查阅资料，提供学习上的帮助，学校图书馆将

实行部分开放，请同学们遵守图书馆的相关规定。开放的时间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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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如下：

1、自修室：咸安、温泉两馆自修室 7 月 12 日—9 月 1 日正

常开放，开放时间为 7：00—22:00。

2、外借图书：流通部根据需要电话值班，随叫随到。

联系人：成家言；联系电话：15272669206

3、阅览书刊：阅览部根据需要电话值班，随叫随到。

联系人：李涛岚；联系电话：13477772904

4、参考咨询：参考咨询部假期按正常工作时间接受咨询。

联系人：茹丽君；联系电话：13872169057

5、技术部：数字资源按工作日正常安全运行。

联系人：刘小成；联系电话：18071877701

6、资源建设部：书刊荐购。

联系人：杨国辉；联系电话：13886510781

7、行政值班：安全检查、处理突发事件。

联系人：

（7 月 12 日—7 月 28 日）聂应高：13971808775

（7 月 29 日—8 月 14 日）廖建林：13197423116

（8 月 15 日—9 月 1 日）陈红勤：13886549286

（四）饮食安排

为保证同学们的饮食安全、满足同学们的餐饮需求，学校在

暑假期间将为同学们提供餐饮服务。开放的窗口和时间如下:

温泉校区：竹风苑美食城

咸安校区：桂苑美食城

开放时间：

早餐 7:00-8：30；中餐 11:30-12:30;晚餐 5:30-6:30。

（五）学生就医

为加强对学生就医保障，附属第二医院将安排暑期值班。

就医地点：温泉校区、咸安校区医务室

上班时间：上午 10：00-下午 4：00

其他时间急诊值班见值班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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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安全保卫

1.为保护同学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学校总值班室将安排

24 小时值班，值班电话:0715-8270912。

2.学校保卫处将加强校园巡逻，安排 24 小时暑期值班，值

班电话：0715-8144110（温泉校区），0715-8338000（咸安校区）。

3.学工处实行假期值班轮休制，安排专门人员及时处理学生

的相关事务。学工处值班电话：0715-8140527，8144288。

4.各教学院实行学工人员值班制度，自行向所在院学生公布

本院负责老师的联系方式。

五、相关工作要求

1.各教学院要相应成立暑期学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分管学生工

作的领导要牵头负责，并指派专人负责处理假期学生事务，做好

值班值守安排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。领导小组成员名单、

值班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请于 7 月 4 日前报学工处学生事务科。

2.各教学院要在7月8日前集中组织开展暑期留校学生专题

教育，专题教育内容涵盖疫情防控、饮食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防溺

水、用水用电安全、实验室安全、反骗防诈、非法校园贷等，重

点强调暑期留校学生注意事项（见附件 2）。

3.各教学院要加强暑期留校学生动态管理，建立暑期留校学

生 QQ 群，根据学生申请留校的时间，适时掌握学生的去向，并

积极开展家校协同沟通，适时提醒、告知家长，学生在校的状况

和去留情况，确保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。

4.学生开展实习、社会实践活动、参加创新创业或学科竞赛

类活动，需安排专门老师带队，全程负责学生的安全教育管理。

5.后勤处、资产经营公司要确保水电供应及时到位，信息中

心要妥善安排好校园卡充值工作。

6.其他有关职能部门需根据学生的住宿、就餐、学习、就医

等需求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，确保服务保障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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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湖北科技学院 2021 年暑期留校申请汇总表

附件 2：暑期留校学生注意事项

附件 3：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方式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2021 年 6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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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 湖北科技学院 2021 年暑期留校申请汇总表

申请留校人数： 人 报送人： 联系电话： 院部领导签字（公章）：

序号 院部 学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专业 班级 本人联系电话 寝室号 家长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留校原因 留校时间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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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暑期留校学生注意事项

自习场所“五严禁”：

1.严禁大声喧哗，以免影响他人学生。

2.严禁破坏公物，损坏者照价赔偿。

3.严禁穿拖鞋、短裤、背心进教室，注意个人仪表形象。

4.严禁乱扔瓜果皮纸屑、严禁带早点、餐点进教室，维护教

室的整洁。

5.严禁站位、抢位，服从教室管理员的管理，按时作息。

就餐问题“两提醒”：

1.按时到指定位置就餐，不要错过就餐时间，以免给自己生

活带来不便。

2.尽量在学校安排的餐饮窗口就餐，避免因就餐人数过少，

造成食堂餐饮过剩。

安全问题“十注意”：

1.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财物，以免发生被盗窃；

2.严禁到无安全保护措施的地方游泳，以免发生溺水事故；

3.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，以免发生火灾；

4.严禁在实验室等工作场所就寝，以免发生化学药品中毒等

事故；

5.不要在不卫生的地方就餐，以免发生食物中毒；

6.不要轻信社会上的就业广告，以免误入就业陷阱；

7.遵守交通规则，避免发生交通安全事故；

8.严禁参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，注意意识形态安全；

9.严禁参与非法校园贷和传销等活动，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

利益；

10.不要和不了解的社会人士交往，要学会拒绝和自我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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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疫情防控学生行为“十不准”

1.不准瞒报、漏报、迟报、错报、谎报个人健康信息和活动

轨迹等防疫重要信息。

2.不准未经所在学院批准擅自提前返校。

3.不准隐瞒健康体测信息，私自服用降温药。

4.不准拒绝校园防控人员的正常防疫检查和紧急应急处置。

5.不准传播散布不实不当信息，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。

6.不准翻越围墙，不准不假外出。

7.不准因病不假缺课、缺勤，不准拒绝配合跟踪登记上报。

8.不准私自在外租房、留宿外来人员、夜不归宿、沉迷网络，

不准在宿舍使用明火器具、大功率电器，禁止乱接电线。

9.不准校外就餐或外卖配送，杜绝餐饮浪费，杜绝乱扔垃圾。

10.不准参与网络不良借贷、网络诈骗及非法传销等违纪违

法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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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方式

为方便同学们与相关职能联系，快速处理相关问题，现将联

系方式告知如下：

1.学工处总协调人：李建兵，联系方式:13972840127；

学工处具体负责人：魏旻杰，联系方式：18986636865；

学生事务负责人：孙 萍，联系方式:18986639796；

2.后勤处总负责人：张劲松，联系方式:15997928901；

温泉校区宿舍负责人：袁 哲，联系方式:18186530986；

咸安校区宿舍负责人：高路军，联系方式:15571588080；

温泉校区水电负责人：贺 平，联系方式:13451080099；

咸安校区水电负责人：周 凯，联系方式:13451094965；

饮食中心负责人：周德华，联系方式:13797221366；

3.教务处自习室负责人：钱爱林，联系方式:13117046426；

4.图书馆总负责人：陈红勤，联系电话：13886549286；

温泉校区负责人：廖建林，联系电话：13197423116；

咸安校区负责人：

（7 月 12 日—8 月 6 日）成家言，联系电话：15272669206；

（8 月 7 日—9月 1日）李友红：18371507308。

5.保卫处总负责人：吴世新，联系方式:13972854399；

温泉校区负责人：王樵，联系方式:13971818188；

咸安校区负责人：刘和军，联系方式:18942966611。

6.信息中心负责人：戴文华，联系方式：13797233808；

卡务中心负责人：卢涛，联系方式：18907242886。

如有需要，请同学们及时与相关职能部门联系。


